財團法人高雄市基督教女青年會
捐助章程
第一條：本財團法人定名為財團法人高雄市基督教女青年會。
第二條：本財團法人事務所設於高雄市五福三路101號9樓之6。
第三條：本財團法人設立目的為「以發揚基督之精神，改善青少年生活，培養完全人格，增進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五育之發展，建立美滿社會為目的，並謀其發展。

第四條：本財團法人置董事七人，組設董事會，集體行使職權，並推選董事長，對外代表法人。
第五條：本財團法人董事之任期、選聘、解聘、改選、補選，由董事會議決議行之。
第六條：本財團法人之財產(包括動產不動產及其他產權)由熱心督教女青年會事工之人士捐助，其總值為新台幣一,二六五,○○○元整。
第七條：本財團法人設立以後，其他團體機關或私人捐贈之財產，均為本財團法人所有。

第八條：本財團法人如解散除清算償還債務外，剩餘財產歸屬地方自治團體。

第九條：本章程未定事項，悉依有關法令之規定。
